


97年核安演習總檢討會 

會議紀錄 

壹、時間：97年10月28日（星期二）十四時正 

貳、地點：行政院原子能委員會四樓會議室         記錄：周宗源 

參、主席：謝副主任委員得志 

肆、出席人員：如簽到表 

伍、主席致詞：（略） 

陸、各演練分項檢討報告：（略） 

柒、決議事項： 

一、97年核安演習在各參演單位通力合作與支援下圓滿結束，

各項演練均順利完成，感謝各參演單位的辛勞與努力。 

二、有關評核委員所提建議事項，請積極研究改進或有效澄清，

並納入未來應變計畫或作業程序中。 

三、當有發生核災在內的複合式災害時，核子事故中央災害應變

中心與災防會的中央災害應變中心間的通報、指揮、協調及

權責區分，請本會負責單位與災防會能再規劃協調。 

四、有關演習中的車輛徵用，請屏東縣災害應變中心考量，依現

有救災機制協調交通部公路總局屏東監理所配合演練。 

五、有關核安演習演練順序，從 98年起將以”北－北－南”模式
進行，請各相關單位屆時能配合辦理。 

六、總檢討會的開會時間可考量再提前，讓相關人員能及時提出

檢討建議。 

捌、散會（十六時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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